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雙主修應修科目表

新增案 

中華民國114年2月19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財金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114年11月13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必修科目(共 27 學分) 

金融市場與機構 

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
3 

 

財務軟體應用 

Applied Software for Finance 
3 

貨幣銀行學 

Money and Banking 
3 

投資學 

Investment 
3 

公司財務管理 

Financial Management 
3 

期貨與選擇權 

Futures and Options 
3 

國際財務管理 

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
3 

公司治理 

Corporate Governance 
3 

風險管理 

Risk Management 
3 

選修科目(至少 13 學分) 

本學程開設之所有專業必、選修科目，均得作為選修科目。 

應修總學分數 必修 27 學分+選修 13 學分=40 學分 

可招收名額 5 名 

申請資格 依學校規定(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名次在該班 10%以內，

且操性成績 80 分以上者。以核准一系為限) 

應繳交資料 在校歷年成績單、申請書。 

審查方式 書面審查。 

其它規定 依學校規定。 

備註 所有學分需在本學程完成修讀，如在他系雖曾修畢名稱相同之科目也

不得作為抵修。 

以上課程為全英語課程。 

 


